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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拴绳的哈士奇突然攻击
他人宠物鸭，导致宠物鸭死亡，
犬主人该不该赔偿？10 月 15
日，记者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获悉，日前，成都新都法院判决
了一起因宠物引发的纠纷。

2024年12月，刘某带着女
儿及其饲养的宠物鸭（一只两岁
纯种柯尔鸭）在公园玩耍时，蔡

某未拴绳的哈士奇犬突然攻击，
导致宠物鸭当场死亡，混乱中还
咬伤了刘某的女儿。

事发后，蔡某垫付了受伤女
孩的医疗费。但双方在公安机
关调解下未能就赔偿达成一致，
刘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
主要争议点为蔡某是否应承担

全部责任，是否应支付精神损失
费。新都法院经审理认为，蔡某
作为哈士奇犬的饲养人，在公共
场所遛狗时未拴绳，是导致刘某
饲养的宠物鸭死亡和刘某女儿
受伤的直接原因。在无证据证
明损害系由刘某或其女儿故意
或重大过失引发的情况下，蔡某
依法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宠物鸭购买价及运费合计
1278元，法院予以支持；另鉴于
宠物已饲养两年，具有特殊情感
价值，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
慰金1000元。最终法院判决，
蔡某共赔偿刘某 2278 元。目
前，该判决已生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戴竺芯

万
元
买
近

平
方
米
电
梯
房

一
套﹃
凶
宅
﹄网
上
开
卖
引
关
注

26

90

90平方米套二电梯房，售价26万元，可按揭也可全款……看
到这样的广告，或许有不少人好奇，什么房子会这么便宜？但如
果在前面打上“凶宅”的标签，你还会心动吗？

日前，有宣称“特价房捡漏”的网络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帖，一套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附近近90平方米的房屋，标明“凶宅”后，
标价26.6万元销售，一时间引来广泛关注。10月15日，记者走访发
现，这套“凶宅”的信息实际上是某资产公司上传，以拍卖房的名义
来竞卖，其背后的辅助拍卖公司宣称可以确保客户“零风险过户”。
而类似“凶宅”实际上在法拍平台并不少见，成交价远低于市场价。

凶宅，顾名思义就是发生
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
或住宅。记者在某司法拍卖
平台看到了该房屋的拍卖信
息，房屋位于小区25楼，面积
89.7平方米，套二户型、电梯住
宅，为精装修，市场价165万
元，起拍价26.6万元，保证金5
万元，每次可加价1万元，并用
红色字体注明，房屋“存在非
正常死亡事故，请谨慎购买”。

在拍卖页面，房屋显示无
诉讼、无查封、有抵押、无经
营、无租赁、无过户、无共有等
情况，11月 5日起拍，竞价周
期为一天。

“这么便宜的价格，凶宅到底
有多凶？”由于被打上了“凶宅”的
标签，该房屋在多个社交平台都
引发了关注，甚至有房产中介公
司将该法拍信息搬运至网上后，
视频随即就有10多万播放量。
有网友希望了解“非正常死亡”
的原因，中介人员回复称，“就是
凶宅，法拍房，26万元就是总价。”
也有网友提醒，商业拍卖+凶宅
其中存在很多未知的风险，“存
在顶价和请托竞价的可能性。”

记者注意到，截至 10月
15 日下午 1 点，该法拍房有
9952次围观，500人设置了提
醒，但仅有2人报名。

15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发布该
房屋拍卖信息的四川某商务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知，信
息发布后，打电话咨询的人很多，
但实际有意向参与拍卖的人并不
多。对于看房需求，该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没有办法看房，因为法拍
房不像二手房一样，可以和中介还
有房东预约看房。

随后，记者以咨询的名义前往
该公司了解涉及此房屋的一些细
节。该公司为一家专门从事法拍
房的服务机构，提供司法拍卖房产
的相关辅助服务，包括过户拿证、
腾退交房等。

对于成华区这套即将拍卖的
“凶宅”，该公司一负责人说，“凶
宅”的价格肯定远远低于市场价，
以这套房屋为例，在某二手房屋
交易平台上，同小区同户型房屋的
实际成交价在140万元至160万元
之间，而这套房屋之所以以26.6万
元的价格拍卖，就是因为在房屋
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故，属于

“凶宅”。
购买“凶宅”需要交什么费

用？这名负责人说，以法拍房为
例，起拍价60万元以内的房屋，他
们收取3万元的服务费，60万元以
上的房屋，收取房屋实际成交价
3%至5%的服务费。也就是说，这
套26.6万元的法拍房，如果通过该
公司辅助拍卖最终成交，除了支付
房款26.6万元，还需支付服务费、
佣金、税费等约5万元，拿下来可能
需要30多万元。

这位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可
以做到帮助客户“零风险过户”。
这里的零风险是指，客户签订委托
服务合同后，由该公司专门的人员
进行前期的调查、看样、协助参拍、
腾退、法律服务等环节。而往往看
重“凶宅”的客户，实际上最介意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多是有人需
要了解凶宅的死亡程度等问题。”

据他了解，该房屋之所以价格
这么低，是因为在这之前有租客在
屋内出现纠纷，其中一名租客非正
常死亡。而经过法院拍卖流程后，

“法院可以直接下文书，然后就是
更名过户，和以往的二手房交易模
式不同。”

记者梳理发现，实际上类似的
“凶宅”拍卖，在这之前并不鲜见，
因为其远低于市场价的拍卖价格，
常常引发关注，而围绕“凶宅”以及
法拍房引发的纠纷，也偶有发生。

在成都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小
于告诉记者，目前法拍房实行的是

“现状拍卖”，即竞买人需自行承担
房屋瑕疵（如欠费、租赁、户口占用
等），尽调责任在买方，要求短期内
（通常7至15天）付清全款，虽然可
申请法拍贷，但流程更紧促，还存在
原来的住户拒不搬离的“清场”难

题，“很多机构就只提供帮助腾退
的服务，但总体说来，大多数人对
于购买法拍房还是持观望态度。”

小于说，他之前也接到过咨询
“凶宅”的客户，有些客户的需求是
低价购买“凶宅”后，用作投资和改
扩建，“比如套二套三的房屋，改成
民宿或者更多的居室出租，但是对
外这些信息是不会展示出去的。”
同时，小于也承认，不少客户还是
比较介意房屋是否属于“凶宅”，这
会导致心理不适，还有整体的房屋
资产贬值和转售困难。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律师告诉记者，“凶宅”非物理瑕
疵，但法院普遍认为属于影响合同
订立的重大事实，若卖方故意隐
瞒，买方可能有权申请撤销合同或
索赔。在他看来，凶宅一般以“非
正常死亡”作为核心标准，常见的
如自杀、凶杀等人为因素导致的死
亡，或其他非因个人身体原因导致
的意外死亡，都属于“非正常死
亡”。同时，死亡事件需发生在房
屋专有部分内，若发生在房屋外公
共区域，通常不认定为凶宅。此
外，若死亡事件已过去较长时间，
法院可能认为其对房屋价值和购

房者心理影响已消失，不构成重大
瑕疵，不认定为凶宅。

根据《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
出卖人若明知房屋为“凶宅”且该
信息可能影响交易，出卖人负有主
动披露义务。若卖方隐瞒凶宅事
实，构成欺诈，买方不仅可以请求
解除合同，还可根据《民法典》第
五百八十七条规定请求损害赔
偿，要求卖方返还购房款并支付
利息等。此外，中介若未尽职调
查并如实报告房屋为凶宅的情况，
违反《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规
定，给买方造成损失的，也需承担
赔偿责任。 （来源：底稿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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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司法拍卖平台上发布的房屋拍卖信息。图据网络？


